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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选址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边坡场景下布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选址的基本规定、气象条件、自然环境

条件、边坡条件、安全条件、防洪排涝要求及接入条件等。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的选址活动，其他等级公路或线性工程的边坡光伏发电工

程的选址活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155-2014 太阳能资源等级总辐射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DL/T 5394 电力工程地下金属构筑物防腐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速公路边坡 expressway slope

由高速公路开挖或填方施工在路基横断面两侧与地面形成的坡面。

注：高速公路边坡包括路堑边坡和路堤边坡。

3.2 边坡光伏发电工程 slop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安装在边坡上的利用光伏组件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发电系统。

注：边坡光伏发电工程一般由光伏组件、逆变器、线路、开关、变压器、无功补偿设备等一次设备

和继电保护、站内监控、调度自动化、通信等二次设备组成。

3.3 公路纬度夹角 latitude angle of the highway

公路路线或路段与纬度之间的夹角。

注：成东西走向与纬度平行的路线或路段的纬度夹角为0°或180°，南北走向的纬度夹角为90°或270°。
一般约定正东方向为0°或360°，正北方向为90°，正西方向为180°，正南方向为270°。

3.4 边坡倾角 slope angle

边坡的坡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3.5 最佳倾角 optimal til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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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下，分布式光伏电站能够最大化产出能量时光伏板的安装倾角。

注：一般情况下，纬度越高，平铺与最佳倾角的发电量差值越大，维度越低，差值越小。在广东海

南等地，平铺和最佳倾角几乎是没有差异的。

4 基本规定

4.1 选址原则

4.1.1 安全性

a） 应避开风雪灾严重区域，避开地震、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面裂缝等地质灾害易发

路段，避开易发生次生灾害路段，避开易发生交通事故路段，避开易发生洪涝路段；

b）应布设在不影响路基边坡稳定性、不影响行车安全、不易造成次生安全事故、不对供电系

统造成用电安全影响的路段，及眩光影响可接受路段。

4.1.2 科学性

a） 结合当地条件、电力消纳及并网情况，合理设置装机规模，科学确定铺设位置，做到就近

发电、就近并网、就近使用；

b）综合考虑选址、规模、方案、效率、成本、电量、电价、满发小时数等因素，在合理的投

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回报。

注：边坡光伏发电工程的经济效益测算可参考NB/T 10394的相关规定。

4.1.3 协调性

a） 应结合高速公路的景观需求，统筹边坡光伏发电工程的整体布置与规划；

b）不宜布设在对景观风貌有较高要求的地区；

c） 有条件地区可对光伏发电工程进行景观设计，使其与周围风貌相协调。

4.1.4 系统性

a） 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与高速公路及周围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

关系；

b）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布设应基于全生命周期评价，综合考虑项目安全、施工难度、

建设成本、投资收益及维护成本等。

4.2 选址方法

4.2.1 宜采用仿真模拟、现场踏勘、内业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4.2.2 在现场踏勘前，宜基于项目区初步边界条件进行仿真模拟，对选址可行性进行预先评估。模

拟宜包含光资源模拟、阴影遮挡模拟、发电量初步预估等，仿真模拟结果应作为指导现场踏勘重点区

域和优化勘察方案的重要依据。

4.2.3 现场踏勘时应结合仿真模拟结果对重点区域的地质情况进行详细勘探和调查，了解高速公路

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水文特征、地质结构和主要地层的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以及周边遮挡

情况等。

4.2.4 内业分析应基于仿真模拟和现场踏勘结果，依据本标准第 5章开展。

4.3 方案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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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宜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地区自然条件、太阳能资源、交通运输、接入电网、

电力消纳、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等因素全面考虑进行方案比选。

4.3.2 应研究电网接入条件、高速公路自身消纳需求、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地质、地震、地形、

水文、气象、占地拆迁、施工，以及周围工矿企业对光伏发电工程的影响等条件，经综合经济比较后

提出推荐站址的排序。

4.4 建设时序

4.4.1 在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上布设边坡光伏发电工程时，宜与高速公路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并根据工程需求科学组织施工。

4.4.2 在既有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时，应与既有绿化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工程、交通

工程设施及电气工程等协同实施。

注：在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上布设边坡光伏发电工程时，一般优先考虑一体化设计，可以节约成

本和投资，缩短工期；而在既有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时，则要重点考虑与现有工程的协调性，

确保高速公路结构安全、运营安全及系统匹配性。

5 选址要求

5.1 气象条件

5.1.1 选址前应获取高速公路所在地区长期的太阳能资源数据及主要气象要素数据，至少应包括年

水平面太阳总辐照量（kWh/m²）、水平面太阳直接辐照量、散射辐照量、多年平均气温、月平均气温、

极端最高环境温度、极端最低环境温度、多年平均风速、设计风速（或最大风速）、 基本风压、基

本雪压、相对湿度、降水量、雷暴日数等。

5.1.2 高速公路所在区域的太阳总辐射年辐照量、稳定度和直射比均应符合 GB/T 31155-2014中第 4
章规定的 C级及以上。

5.1.3 高速公路所在区域的年水平面太阳总辐射量宜不低于 1050 kWh/m²，或等效年峰值日照时数

不低于 1050 小时。

注：本条所指“年水平面太阳总辐射量”或“等效年峰值日照时数”数据，一般依据当地长期（建议不

少于10年）气象观测站实测数据、权威卫星反演数据或符合GB/T 31155的资源评估数据确定。此推荐值

（1050 kWh/m² / 1050小时）大致对应于光伏发电系统年等效利用小时数达到800小时所需的基础太阳能

资源条件。项目具体选址时，应结合详细的光资源评估、地形地貌、系统设计等因素综合判断项目经济

可行性。

5.1.4 高速公路所在区域的极端环境温度应满足所选光伏组件标称的工作温度范围要求，且不应低

于-40℃或不应高于 85℃。

5.1.5 高速公路所在区域的设计风速（或最大风速）及对应风压应满足光伏支架结构、组件机械载

荷及抗风掀要求，并符合 GB 50797 的相关规定。对于无法避开的区域，在设计阶段要充分考虑当地
的风荷载情况，采用抗风能力强的支架结构和组件安装方式。

注：一定的风速可以提高光伏组件的散热效果，进而提高光伏电池的发电效率。但是当风速超过一

定限制时，光伏组件可能会受到损坏，甚至发生飞脱等安全问题。通常来说，最高风速限制在每秒25m/s~
30m/s。光伏组件的布设要避免受到来自背风方向的阻挡，以保证光伏组件能够充分接收到阳光和风力。

8级风是光伏出险的标准。

5.1.6 高速公路所在区域不宜位于雪灾、台风、强沙尘暴灾害频发的高风险区域。

5.1.7 不宜选在基本雪压超过 0.5 kN/m²的区域，对于无法避开的区域，应进行支架结构和基础的专

项抗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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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条与结构安全相关，引用GB 50797相关内容。

5.1.8 不宜选在在年平均相对湿度大于 85%的区域，对于高湿度区域，应评估其对电气设备绝缘性

能与金属部件腐蚀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防护措施。

5.1.9 应避开洪涝灾害易发区，场址的防洪标准不应低于高速公路主体工程标准，并应评估强降水

对边坡稳定性和站区排水能力的影响。

5.1.10 不宜选在年平均雷暴日数超过 40天的地区，对于雷暴多发区，应进行专项雷电风险评估，

并制定严格的防雷接地设计方案。

5.2 自然环境条件

5.2.1 宜避开空气经常受悬浮物严重污染的区域。

5.2.2 应避开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避开自身或周边存在滑坡、崩塌、危岩体等失稳风

险的边坡。

5.2.3 在危岩、活动断裂带、岩溶发育区、采空区和地质塌陷区及冲沟发育区等潜在不良地质区域

进行选址时，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评估结论应满足工程建设安全要求，并依据评估结果采取

相应的工程防范措施。

5.2.4 应选择山体、建筑、植被遮挡少的路段边坡。宜通过建模确认分析在冬至日当地真太阳时 9:00
至 15:00 时段内，光伏组件不受边坡内外山体、构筑物和树木等的阴影遮挡。

5.2.5 宜选择后期光伏组件清洗维护便利的区域。

5.2.6 宜建设在地震基本烈度为 9度及以下地区。在抗震设防烈度 6度及以上地区建设时，应进行

抗震设计，并应符合 GB 50011的有关规定。

5.2.7 宜避免存在腐蚀性介质（如盐雾、化学污染物等）潜在影响的环境区域，如海边、化工厂周

围等，不可避免时应依据 DL/T 5394 等规范要求，对支架、组件边框、电气设备及连接件采取与环

境腐蚀等级相匹配的防护措施，且防护措施不得造成二次环境污染。

5.3 边坡要求

5.3.1 应充分考虑基边坡地质条件、施工和运营安全性及施工难度，宜选取填土或混填路基边坡、

路堤边坡。

5.3.2 宜选择公路纬度夹角在[0°，45°]、[135°，225°]、[315°，360°]以内的边坡，且宜选择有向阳

侧的边坡。

5.3.3 宜选在最佳倾角与公路边坡倾角一致或接近的边坡，且宜选择边坡倾角在 45°以内的边坡，

结合地形、朝向因素，宜符合下列规定：

a）宜选择坡度小于35°的南坡，如果正南方坡度大于35°,施工难度虽增加但发电量高、阵列间距小、

用地面积也小，也可考虑布设。

b）东南坡、西南坡、东坡、西坡坡度宜小于25°，此朝向阵列间距稍大，用地面积稍大。

c）北坡坡度宜小于15°。该坡向背阴，日照时间短，发电量小，阵列间距很大，不宜坡度过大。

d）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不宜选在坡度大于25°的边坡。

注：结合GB/T 15772，坡度在45°以内的边坡可以划分为以下6个等级：[0°，5°)、[5°，8°)、[8°，
15°)、[15°，25°)、[25°，35°)、[35°，45°]。一般高速公路按1:1.5放坡，此时坡度为33.69°,而土壤安息

角、自然倾斜角或堆积角为33°，因此1:1.5的边坡一般比较稳定，但是受制约时可设置支挡设施收缩边

坡至1:1,此时坡度为45°，特殊立地条件下可继续采取措施收缩边坡。

5.3.4 宜充分考虑边坡的防护措施，不同边坡防护结构形式宜进行选址适宜性分析。

5.3.5 宜选择 5m长以上的边坡，坡长最短不应小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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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在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边坡上选址的，应根据光伏发电工程布局需求合理设置边坡；在既

有高速公边坡上选址的，应选择在光伏发电工程施工对边坡稳定性破坏较小的边坡。

5.3.7 应选择土石方挖填量较小的边坡，选择对高速公路基础无影响的边坡。

5.4 安全条件

5.4.1 应避开两侧山体稳定性欠佳的边坡。

5.4.2 在下边坡布设时，应优先选择交通流量相对较小、交通安全记录良好的路段，并应避开官方

认定的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5.4.3 应充分考虑光资源利用率和眩光安全性，宜选择东西走向直线路段向阳侧边坡和不产生眩光

影响的曲线路段向阳侧边坡。

5.4.4 不宜在存在液化土、湿陷性土、软土、填土、膨胀岩土、冻土、盐渍岩土、污染土等特殊性

岩土的边坡布设，不可避免时,应根据分布范围、危害程度、处理成本和处理工期综合确定场地的地基

处理方案，选择适应的支架基础型式。

5.4.5 边坡光伏发电工程不应靠近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地方，当与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毗邻时，

应符合 GB 50058的有关规定。

5.4.6 边坡光伏发电工程的布设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

注：一般每隔20m宜布置一个防火距离，防火距离一般2m左右，光伏矩阵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之间的防火间距要满足 GB 50229、GB 55037的有关要求。

5.5 防洪要求

5.5.1 必须将工程防洪排涝体系纳入高速公路主体防洪体系，且不得降低原公路防洪设计标准。

5.5.2 应考虑边坡排水及耐冲刷需求，宜选择在抗冲刷能力较强的边坡，具备集中排水系统或易于

进行排水改造的边坡。若不具备良好的排水条件，应进行排水工程专项设计。

5.5.3 光伏方阵、电气设备的布设不得阻碍公路排水设施（含截水沟、急流槽、涵洞等）的汇水路

径或泄流能力。

5.5.4 光伏设备基础布局选址时，底标高应满足下列要求：

a)在沿海、沿江、沿湖等临水路段，不应低于高速公路防浪墙顶标高或路肩设计标高；

b)在内涝易发区域，不应低于 30年一遇内涝水位加 0.3m安全超高；

c)在山地区域，应避让山洪冲沟、泥石流通道，设备边缘距灾害通道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

5.5.5 升压站、箱式变电站等集中电气设备布局选址时，场区的地面设计标高应高于所在位置高速

公路路肩设计标高 0.5m以上，且周边应设置截排水系统。

5.6 接入条件

5.6.1 应考虑沿线电力负荷分布、并网接入点分布位置、接入容量需求、接入距离及接入系统条件。

5.6.2 建设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边坡光伏发电工程时，宜优先选择临近高速公路服务区、隧道、

收费站等大用电量设施的边坡路段。

5.6.3 建设全额上网的边坡光伏发电工程时，宜选择并网条件便利的边坡路段，如临近变电站、具

备足够接入容量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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